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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 立 法 會 CB(2)903/17-18(01) 、

CB(2)968/17-18(01)及 (02)號文件 ] 
 
   事務委員會察悉，秘書處在上次會議後向

委員發出了下列文件：  
 

(a) 政府當局就黃碧雲議員及林卓廷議員
2018 年 2 月 5 日的聯署函件作出的
回 應 [立 法 會 CB(2)903/17-18(01)號
文件 ]；及  

 
(b) 黃碧雲議員及林卓廷議員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致主席的另一聯署函件及秘
書的覆函 [立法會 CB(2)968/17-18(01)
及 (02)號文件 ]。  

 
2.  毛孟靜議員提述上述聯署函件時表示，她

認為有必要盡早及最好在下次會議上，討論選舉主

任在公共選舉中決定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一事上

的角色。主席回應時表示，事務委員會需要在下次

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所建議的兩個急需處理的項

目 。 此 外 ， 一 如 秘 書 的 覆 函 [ 立 法 會

CB(2)968/17-18(02)號文件 ]所解釋，因應相關的司
法程序正在進行，他認為沒有迫切需要討論擬議課

題。儘管如此，他已指示將有關課題納入事務委員

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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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1063/17-18(01)及 (02)號文件 ] 

 
3.  委員同意在 2018年 4月 30日下午 2時 30分
舉行的下次會議上，就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進

行討論並聽取公眾意見：  
 

(a)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第三次
報告的大綱；及  

 
(b) 香港特區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

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項目大綱。 
 
4.  許智峯議員提述他在 2017 年 12 月 22 日向
事務委員會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2)611/17-18(01)
號文件 ]，並建議應為下次會議預留更多時間，因為
他預期會有大量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報名出席會

議，以陳述意見。主席表示，為了有足夠時間進行

討論，下次會議會延長至下午 5 時 30 分。陳淑莊
議員問及會否向相關團體發出邀請信。主席回應時

表示，按照慣常做法， 18 個區議會將獲邀發表意
見。若委員擬就邀請任何團體出席會議提出建議，

請通知秘書。  
 
 
III. 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  

[立法會 CB(2)1063/17-18(03)及 (04)號文件 ] 
 
5.  應主席之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介紹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063/17-18(03)號
文件 ]，並向委員講述政府當局的文件附件二所載
《國歌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建議內容概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進行本地立法工作是

為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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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內容  
 
6.  林健鋒議員表示，當局應盡快引入《條例

草案》，因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應當尊重。林議員

察悉，部分社會人士極為關注擬議國歌條例對言論

自由的影響，以及市民會否有可能誤墮法網。他建

議政府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以消除此

方面的疑慮。  
 
7.  李慧琼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有憲制責任制

定本地法例，藉以在香港實施《國歌法》，而且有

迫切需要進行這項工作，以應對在足球賽事進行期

間就國歌發出噓聲等事件。她要求政府當局澄清，

途經正在播放國歌的球場或大型戶外電視的市

民，是否需要肅立。盧偉國議員詢問，在電視播放

國歌時，正在食肆用膳的市民是否需要站立。

毛孟靜議員詢問，若市民在播放國歌時翻白眼，又

或公開以廣東話唱出國歌，當局將會如何處理。張

國鈞議員認為，若某人一如部分美國超級盃球員在

奏唱國歌時單膝跪下，只會被視作違反《國歌法》

第七條。根據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提出的建

議，有關條文並無附帶罰則。  
 
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就《國歌法》

第七條而言，《條例草案》的相應條文建議，參與

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的人士，在奏唱國歌時應當

肅立，舉止莊重。途人及在食肆用膳的市民由於並

非參與有關場合，因此不在該條文涵蓋的範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條例草案》

會有一項以《國歌法》第十五條為基礎的條文，指

明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或曲譜，以歪曲或貶損

的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屬於刑

事罪行。他強調，《條例草案》只會針對故意侮辱

國歌的人士。他解釋，要在《條例草案》中詳盡無

遺地開列各種情況，以界定何謂侮辱國歌並不可

能。法庭會基於客觀事實考慮每宗個案，並根據證

據決定某個案是否違反法律。執法機關會收集證據

及進行調查，並會視乎情況和證據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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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副主席察悉第七條沒有訂明罰則，並詢問

當局會否只以勸諭的方式實施有關條文。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第七條旨在提供指引，而第

十五條則附有違反條文的罰則。  
 
10.  田北辰議員關注到，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士

或會在既非由行政長官規定奏唱國歌的場合、亦非

第八條所訂被禁止的場合 (例如在立法機關拉布及
遊行集會期間 )播放國歌。他詢問，就該等場合而
言，在場人士是否需要肅立。他進一步建議，在不

恰當的場合別有用心地播放國歌的人士，應被處以

第 5 級 (即 5 萬元 )的罰款，以防出現上述不當使用
國歌的情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若有人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11.  毛孟靜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刪除《條例

草案》中附有罰則的條文，或把該等條文訂得盡量

寬鬆。她補充，美國和加拿大並沒有訂立與國歌有

關的法例，而法國的相關法例所訂明的最高罰則，

只是 6 個月監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
示，當局有必要訂立罰則，以收阻嚇作用。政府當

局就擬議法例建議現有罰則水平時，已參考現行

《國旗及國徽條例》的相關條文。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補充，政府當局亦會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

以加強市民對國歌的尊重。  
 
12.  葉劉淑儀議員指出，雖然美國並無訂立與

國歌有關的法例，但採用了國旗規則 (Flag Code)，
指明奏唱國歌及展示國旗時應當遵守的禮儀。她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訂立附屬法例，指明恰當的

禮儀，讓市民知悉在香港奏唱國歌時應有的舉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並無計劃就

此訂立附屬法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

充，《國歌法》的初稿載有條文，訂明在奏唱國歌

時，指定組別人士應當遵守的若干禮儀 (例如人民武
裝警察行舉手禮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
過的《國歌法》的最終版本，已不再載有該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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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淑莊議員關注到，當局建議把《國歌法》

第一及三條適當地列入《條例草案》的弁言，但《國

旗及國徽條例》並沒有這樣的安排。她問及為何會

有不同的安排，並質疑就《條例草案》作出的擬議

安排，會否偏離普通法下草擬法例的慣常做法。她

又特別指出，《國歌法》第一條訂明 "踐行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 "，與《基本法》第五條所訂的 "香港特
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並不相符。  
 
14.  陳淑莊議員又關注到，《條例草案》加入

條文，訂明 "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了解國歌
的歷史和精神 ..... ."。她察悉，即使學校已按照教育
局發出的課程指引及綱要的規定，教授與國旗及國

徽相關的內容，但《國旗及國徽條例》並無載有類

似條文。她認為，《條例草案》下的相關條文違反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當中訂明 "各類院校均
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 "。楊岳橋議員表
示，若擬議國歌條例令香港市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受損，公民黨的議員會反對該條例。  
 
1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

確保《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包括與人權有

關的條文。他強調，當局的立法原則是必須維持

《國歌法》的目的和原意，充分體現《國歌法》的精

神，明確維護國歌的尊嚴，使香港市民尊重國歌，

同時兼顧普通法制度及本地情況。  
 
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根據

終審法院的裁決，言論和表達自由並非沒有界線。

正如法庭先前裁定，當局可對言論和表達自由施加

限制，而所施加的限制須與保障國旗是國家的獨有

象徵的合法權益相稱。當局認為所施加的限制合

理，因為有關限制只對表達的方式，而非表達的內

容作出規限。  
 
17.  關於《國歌法》第十五條及《條例草案》

的相應條文，楊岳橋議員詢問，具體而言，"以其他
方式 "一語所指的是甚麼。他深切關注該用語涉及的
範圍太廣，令市民可能誤墮法網。朱凱廸議員及

許智峯議員詢問，若某人在大型活動中，於奏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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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期間仍然坐下或離座，會否被視作 "以其他方式 "
侮辱國歌，因而違反有關條例的第十五條。莫乃光

議員關注到， "以其他方式 "一語具體所指的是甚麼
不清晰交待，會製造白色恐怖。  
 
1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要詳盡無遺

地開列各種情況，以界定何謂侮辱國歌並不可能。

他表示，以歪曲或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

式侮辱國歌，會違反第十五條的規定。至於某種行

為會否被視作罪行，取決於作出該種行為的意圖，

以及該行為是否公開地進行。執法機關會收集相關

證據，並會視乎情況和證據決定是否提出檢控。就

楊議員問及在擬議條例制定後，公開播放李克勤先

生的廣東流行歌曲 "球迷奇遇記 "會否違法，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他認為該首歌曲沒有

任何問題。  
 
19.  梁美芬議員問及，若某首歌曲涉及篡改國

歌，而有關人士這樣做純粹是為了娛樂，沒有任何

惡意，並且在《條例草案》通過前已製作有關歌曲，

則該人不會受有關條例限制，是否政府當局的立

場。她進一步詢問，若這是政府當局的立場，則某

人如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於互聯網播放該首歌

曲，是否同樣不會受有關條例規範。另一方面，她

希望確定一點，就是涉及惡意篡改國歌並在《條例

草案》通過前製作的歌曲，將不會受有關條例限

制，但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當局會勸諭市民不

要播放該等歌曲。姚思榮議員表達同樣的關注。

馬逢國議員關注到，部分市民在製作電影或藝術創

作的過程中可能會誤墮法網。他建議，當局應在立

法過程中諮詢相關界別。  
 
2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雖然當局會

基於所有客觀事實和證據逐一考慮每宗個案，但有

一點十分清晰，就是第十五條已訂明不得公開及故

意篡改國歌歌詞或曲譜，或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

唱國歌。至於發布國歌的衍生作品 (包括在網上播放
該等作品 )，第十五條的規定亦會適用。一般而言，
視乎實際情況，現實世界的法律亦適用於網上世

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儘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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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會對創作和表達自由造成合理限制，但若某人

尊重國歌，以及並無公開和故意侮辱國歌，便不會

違反法例。  
 
21.  鄭松泰議員認為，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的說法，在執法時所運用的標準，將視乎如何

詮釋何謂 "侮辱 "國歌而定。他認為，政府當局沒有
解釋為何在立法會議員 /香港法官的宣誓典禮上無

須奏唱國歌，以及為何《國歌法》第九條不會納入

《條例草案》。  
 
22.  朱凱廸議員表示，根據《基本法》第十八

條第三款， "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
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治範圍的法律 "。他詢問，《國歌法》為何不屬於
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回應時表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國歌法》

是全國性法律，顯然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

法律。  
 
23.  許智峯議員認為，在《條例草案》中加入

條文，訂明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以及了解

國歌的歷史和精神，會為教師帶來過大壓力，因為

教師可能擔心他們所教授的內容並不足夠，又或未

能符合此項條文的規定。莫乃光議員詢問，《條例

草案》會否涵蓋香港的國際學校，以及當局會就本

地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採取甚麼措施。他關注到，擬

議條例會否立下在法律中強制規定學校課程所教

授的內容的先例。  
 
2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相關條文旨

在反映《國歌法》第十一條所載將國歌納入中、小

學教育的規定。他指出，大部分本地學校已向學生

教授國歌。事實上，教育局表示，國歌的學習內容

已納入中、小學學科課程，以及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之內。因此，當局不會在有關條例下向學校施

加額外規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補充，教育局

會與國際學校進行討論，以制訂合適的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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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邵家臻議員展示一條印有與國歌首句歌詞

相近的字眼的毛巾，並詢問他的行為會否被視作違

反有關條例所訂的罪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認為，邵議員純粹是表達意見，並非奏唱國歌。

邵議員進一步詢問，學校是否亦會向學生教授國歌

填詞人田漢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至慘死

的事件。區諾軒議員詢問，教授關乎田漢先生被迫

害的歷史，會否被視作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的行
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學校現時已有教

授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作為課程的一部分，而教師

在授課時可自行作出專業判斷。林卓廷議員建議，

教育局應將國歌的歷史背景納入課程，特別是共產

黨如何藉日本進行侵略的機會，擴張其在中國西北

的勢力。  
 
26.  劉國勳議員詢問，在建議中的本地法例制

定後，社區組織在慶祝國慶日時可否播放國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只要在該等場合播放

國歌時，在場人士肅立及舉止莊重，便沒有問題。  
 
27.  黃碧雲議員察悉，《國歌法》第一條包含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的內容。她強烈反對在《條例
草案》的弁言納入同樣的字眼。她強調，在制定相

關的本地法例時，應遵從《基本法》的規定。譚文豪

議員質疑，把如此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文本納入

《條例草案》的弁言是否恰當。  
 
2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重申，當局的立法

原則是必須維持《國歌法》的目的和原意，充分體現

《國歌法》的精神，明確維護國歌的尊嚴，同時兼

顧普通法制度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因此，政府當局

會把第一條適當地納入《條例草案》的弁言，並會

對該條文的字眼作適當修改。他解釋，在《條例

草案》中，弁言的位置會在詳題之後，其作用是提

供背景資料，令市民更加了解《條例草案》的目的。

然而，譚文豪議員表示，《國旗及國徽條例》並無

載有弁言，以述明該條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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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范國威議員表示，當局不應透過訂立嚴苛

的法律和作出懲罰，強迫市民尊重國歌。他反對在

《條例草案》中訂立懲處的條文。他表示，要應對

在足球賽事進行期間就國歌發出噓聲等事件，政府

當局應探討箇中原因，而不是訴諸立法。邵家輝

議員表示，當局應維護和保障國歌的尊嚴。他相

信，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反對制定擬議條例，並認

為在香港的國際學校就讀的學生亦必須尊重國

歌，以及遵守奏唱國歌時的禮儀。何俊賢議員表示

應當尊重任何國家的國歌。鑒於香港屢次發生在足

球賽事進行期間就國歌發出噓聲的事件，當局有必

要制定擬議條例，以應對此問題。他認為，政府當

局應盡快提交藍紙條例草案。姚思榮議員亦認為，

香港有憲制責任盡快制定《條例草案》。  
 
公眾諮詢  
 
30.  陳志全議員及毛孟靜議員不滿行政長官沒

有考慮就《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的訴求。陳議員

強調，以一項如此具爭議性的條例草案來說，實在

有必要進行公眾諮詢，而當局在 2018 年 7 月提交
《條例草案》之前，會有充分時間諮詢公眾。范國威

議員質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03 年發出的
"公眾諮詢工作的指引 "，載有進行公眾諮詢的一般
指導原則，當局在這次立法工作中為何沒有依循該

指引行事。胡志偉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發出白紙

條例草案，開列詳細的法例條文以諮詢公眾。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市民已可循多種途徑表達

意見。政府當局在草擬相關立法建議時，會考慮委

員的意見。此外，在有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時，

委員將有時間進行詳細討論。  
 
31.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應就此課題聽取公

眾意見。主席告知委員，秘書處已為此預留 2018 年
4 月 28 日及 2018 年 5 月 5 日的會議場地。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
發出立法會 CB(2)1121/17-18 號文件，告知
委員有關的會議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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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 時 29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5 月 15 日  


